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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
贾艳梅

孝义市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养老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根据国发〔2015〕2号《国务

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2014.10月机关事业单位启动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要求每位

职工全员参保要应保尽保。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逐渐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开始实行养老双轨

制。在双规制度的作用下，机关养老以及企业养老保险所出现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

的养老并轨制度不够完善，有关部门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对养老并轨制度进行调整和改善，为此，有关部门要做好调查工作，

调查养老并轨制度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改善，并制定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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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机关单位与企业的养老保险并轨制度的推广，使得我国

机关单位要做好制度改革工作，在改革过程中，会遇到一些

问题。各级部门要直面这些问题，并从中找出解决方案，对

内部的养老险并轨制度进行完善和调整。每个地区的养老险

并轨制度不同，关于养老险的规定也有所不同，在进行完善

和改革时，要仔细查看各地区养老险制度的改革情况，一些

地区的养老险制度存在不平等性，当职工退休之后，无法保

障职工的利益，还要部分地区的养老险制度，存在一定的区

域性，有关部门领导所要考虑的重点。最近几年，随着新的

养老保险制度出台，有关部门对养老问题愈发重视，在这种

情况下，内部的养老险并轨制度开始得到完善，企业以及机

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险并轨制度得到优化，更好的保证职工退

休后的利益。

一、机关事业与企业养老险并轨的意义

（一）保障养老险公平机制的途径

我国出台了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险双轨制度，在双

规制度的作用下，养老险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企业以及机

关事业单位的规模、等级、层次不同，所获得的养老金金额

有所不同。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他们的养老保险单位部分

由财政负担，职工只需要缴纳养老险的个人部分。但是对于

经济困难企业的职工，个人不仅需要缴纳个人部分，还需要

缴纳养老保险的单位部分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机关

事业单位在养老保险征缴方面，存在不公平性。不仅如此，

企业职工在退休之后，所获得养老金待遇要少于机关单位退

休职工，正是因为这样，企业职工会产生不满的情绪。为了

保障企业职工的养老权益，有关部门决定，将机关事业单

位与企业的养老制度相统一，确保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

人员的养老金一致。养老金并轨制度的实施，大大保障企业

职工的养老权益，能够安慰企业职工的情绪，以免激起企业

职工与企业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是保障养老险公平的重要途

径。

（二）便于统一市场劳动力

市场劳动力工种较多，这些工种存在于不同的地区，

他们的岗位也各不相同，正是因为这些劳动力，我国市场

经济才能得到发展，为了加快市场经济发展的速度，有关

部门要实行养老险并轨制度。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养老险方

面，都实行的是养老险双规制度，这个制度会受到一些当

地政策以及观念的影响，存在弊端，会影响员工的养老权

益。经过笔者调查来看，我国每个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

都存在些许差异，笔者对每个地区的制度进行详细了解，

发现这些地区的养老险，都受到双规制度的影响，不仅如

此，双轨制度还会影响人员的正常流动。机关事业单位的

员工，如果想要转到企业当中，他们的补贴以及养老保障

会相应较少，从这一点来看，养老险双轨制度存在一定的

弊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关部门要制定统一的养老险

制度，并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当中落实，采用这种方

式，能够缓解社会矛盾，有关部门可以在各个地区建立相

应的管理机构，对此事进行专门管理，维护职工的养老权

益，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在调动期间，不能损害

其自身的权益和养老保障，这样才能对市场劳动力进行统

一。

（三）缓解财政压力

目前，我国所使用的养老险政策是双规制度，有关部

门对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险，处理方式不同，机关

事业单位在帮员工交付养老险时，因为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

险主要由国家的财政部门承担，职工只需要缴纳个人部分就

行，员工达到规定年龄退休之后，可以按照要求，每月领取

一定额度的退休金。最近几年，我国公务员人数不断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占比较大，我国每年在养

老险上面，会投入大量的资金，长期下去，我国的财政部门

会产生经济负担。为了缓解财政部门的经济负担，政府开始

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完善和更新，将养老险并轨制度落实到

各个地区，增加养老金的缴费方式，使养老金的收入情况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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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发展。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当中，会存在提前退休

的员工，对于提前退休的员工，政府也要做好处理，确保提

前退休的员工，能够领取到养老金，保障这类员工的权益。

随着缴费人群不断增加，财务部门的财政压力得到缓解，政

府要大力推广这种养老险制度，缓解各个地区财政部门的经

济压力。

二、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险并轨原则

（一）坚持统账结合原则

为了实现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险并轨制度，有关部

门要求企业和机关单位采用统账结合方式，由企业、机关事

业单位以及职工共同承担养老险的费用，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主要承担的是职工的社会统筹基金，余下的由职工个人承

担。社保经办机构应当为职工开设个人账户基金，这样做可

以使养老基金保值增值。市场经济不断在变化，养老基金会

根据市场经济的变化情况，发生改变，设立个人账户基金，

能够对养老基金进行预算管理。有关部门可以将养老基金与

社会保障基金结合到一起，设立一个专门账户，确保养老金

能够按时交付到职工手上，每个月所发放的养老金金额是固

定的，确保养老金能够足额发放。对于养老基金，有关政府

要有专门部门对社保基金进行监管，不得将养老基金私自挪

用。

（二）坚持协调原则

在养老险制度改革期间，事业单位的改革难度较高，大

部分事业单位所使用的养老险制度，都属于分轨制度，当地

政府会根据员工的工作类型以及职位，将养老金划分为不同

层次，像公务员、事业单位等这些国家单位，在对事业单位

进行改革时，难度较大，主要是因为事业单位对分流到企业

的人员积极性不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一旦到企业入职，

他们的养老金势必会受到影响，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增加了

养老改革的难度。对此，有关政府要进行统一分类改革，加

强养老险的改革力度，对事业单位和企业进行分批改革，在

改革过程中，相关人员要坚持协调原则，制定改革计划，

明确改革思路。在进行分类改革时，要保障职工的养老权

益，并对事业单位内的养老险制度进行调整，当事业单位的

员工调入到企业时，不能损害员工的养老权益，员工该获得

的利益一点也不能少，这样才能协调好员工与养老险之间的

关键，做好养老险制度改革工作，能够保障市场劳动力的权

益，维护市场的秩序。

（三）坚持平稳过渡原则

在推行养老险并轨制度时，相关人员要采用平稳过渡原

则，保障职工的基本养老权益，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要为

职工建立职业年金基金，按照企业的发展、收益情况计息，

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可以利用职业年金基金，为职工缴纳

养老险，这样能够减少养老险上交的金额，与此同时，还不

会损害退休人员的养老权益。处理好“中人”的待遇问题。

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轨根据退休时间将职工分为老

人、中人和新人三种。对于新人来说比较简单，直接按照新

的养老保险制度执行就行；对于老人来讲从未缴纳过养老保

险，按照旧的原来财政负担的养老金方式解决就行；最难处

理的是中人问题，这部分人个人账户积累少，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水平不高，如果不能处理好这部分人的养老保险问题，

一定会给养老保险并轨带来巨大的债务隐患。对于这部分中

人，设立过渡性养老金和方放职业年金，这些都会给并轨制

度改革带来巨大的成本，这也很重要。在员工退休之后，有

关部门要协调好员工的养老金，保障低收入员工的经济收

益，也不要损耗高收入的权益，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企业和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险并轨制度，保障高低收入人群的合法权

益。

结束语

根据上文可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在

这种情况下，我国需要负担一大笔养老金，养老金支出的金

额逐年上升。面对这种情况，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在内容，

开始实行养老险并轨制度，这个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相

关政策作为支持。目前，大部分地区没有出台相关制度，养

老险并轨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不公平现象，为了维护

社会的秩序，维护退休职工的权益，政府部门要重视养老工

作，大力推广并完善养老险并轨制度，并对不同地区的养老

险并轨制度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要找到制度中存在的

问题，并对制度的内容进行调整，提升制度的可行性，促进

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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